附2：

协 议 书

甲方：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

乙方： 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

为了保证乙方向甲方输送学习的新生能够顺利学习、实习、就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特订立协议如下：

一、甲方的责任与义务

1、甲方应按照学校标准予以招收的新生：应届初中毕业生，且参加当年中考；初中毕业时年龄应达到15周岁：女生身高1.55男生1.65以上。

2、在半年内如因各种原因乙方输送的学生不能在就业单位正常工作，督促学校对乙方输送的学生进行重新的安排。

二、乙方的责任与义务

1、输送学习的新生必须身体健康，不隐匿重大疾患。

2、告知学生遵守甲方和就业单位的规章制度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认真学习，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知识。如因学生不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、厂纪厂规，造成不良后果，由学生自己承担。

3、按上海市有关规定：父母均为农村户口学生，学生第一、第二学年可享受学费免费（4000元）资助书本费600元，享受国家助学金1500元，第三学年学业学费继续全免。新生第一学期开学前交清如下费用：代办费500元（保险、工具费、劳防用品、活动费、体检费等），住宿470元，服装费200元，合计1170元。

三、乙方送来学生，凡被上海船厂技工学校录取，甲方按上海船厂技工学校给予招生费的90%返还乙方，甲方开具有效凭证。

四、其他

1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由甲乙双方及上海船厂技工学校各执一份。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2、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

乙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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